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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威文本　选取标准文本，由权威立法机关审定并撰写适用提要　　专业解读　对专业术语进行
解释，对重点法条进行注释，每条提炼条文主旨　　实用信息　条文下加注关联法规索引，书后附录
文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　　相关规定　附录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实用
政策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　　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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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适用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立法目的第二条 保险的
定义第三条 适用范围第四条 合法原则第五条 诚实信用原则第六条 经营主体第七条 境内投保第八条 分
业经营第九条 监管机构第二章 保险合同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十条 保险合同、投保人和保险人第十一条 
合同订立的原则第十二条 保险利益木第十三条 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第十四条 保险合同的效力第十
五条 保险合同的解除之一第十六条 如实告知义务第十七条 格式条 款提示与说明义务第十八条 保险合
同的内容第十九条 无效的格式条 款第二十条 保险合同的变更第二十一条 出险后的通知义务第二十二
条 提供资料义务第二十三条 事故保险责任的核定赔偿第二十四条 拒绝赔付第二十五条 先行赔付第二
十六条 诉讼时效第二十七条 保险合同的解除之二第二十八条 再保险第二十九条 再保险与原保险的独
立性第三十条 格式条 款的解释第二节 人身保险合同第三十一条 保险利益范围、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法
律后果第三十二条 申报年龄不实的后果第三十三条 死亡保险的限制第三十四条 死亡保险合同的订立
和转让第三十五条 保险费的支付串第三十六条 逾期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后果第三十七条 合同效力的恢
复第三十八条 诉讼方式的例外第三十九条 受益人的指定第四十条 受益人的顺序及份额第四十一条 受
益人的变更第四十二条 保险金作为遗产的情形水第四十三条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之一第四十四条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之二第四十五条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之三第四十六条 保险人无代位求偿权
第四十七条 因投保人解除合同的退费第三节 财产保险合同第四十八条 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法律后果第
四十九条 保险标的的转让第五十条 不得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形第五十一条 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第
五十二条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五十三条 降低保险费的情形木第五十四条 因投保人解除合同的退费第
五十五条 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第五十六条 重复保险第五十七条 防止或减少损失的义务木第五十八条 
保险标的部分损失后的合同解除第五十九条 保险标的全损的残值权利归属第六十条 代位权的行使第
六十一条 被保险人放弃赔偿请求权的法律后果第六十二条 禁止代位请求赔偿的情形第六十三条 协助
行使代位权的义务第六十四条 合理费用的承担：第六十五条 责任保险金的支付第六十六条 责任保险
的其他费用第三章 保险公司第六十七条 设立的审批第六十八条 设立条 件第六十九条 注册资本的最低
限额第七十条 申请设立应提交的资料第七十一条 设立申请的审批第七十二条 筹建工作第七十三条 开
业申请及其审批第七十四条 分支机构第七十五条 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提交的资料第七十六条 设立分
支机构的审批第七十七条 工商登记第七十八条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失效第七十九条 设立境外子公司
、分支机构及代表机构的审批第八十条 外国保险机构在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的审批第八十一条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资格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消极资格第八十三条 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行为违法的赔偿责任第八十四条 公司重要事项的变更第八十五条 精算
与舍规报告第八十六条 重要文件的报送第八十七条 账簿、凭证和有关资料的保第八十八条 聘请、解
聘中介服务机构第八十九条 保险公司的解散第九十条 保险公司的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第九十一条 
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第九十二条 人寿保险业务的转让第九十三条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注销第九十
四条 公司法的适用第四章 保险经营规则第九十五条 业务范围第九十六条 再保险业务第九十七条 保证
金第九十八条 责任准备金第九十九条 公积金第一百条 保险保障基金第一百零一条 最低偿付能力第一
百零二条 当年自留保险费第一百零三条 危险单位第一百零四条 危险单位的划分方法、巨灾风险安排
方案的备案第一百零五条 办理再保险遵循的原则第一百零六条 资金运用第一百零七条 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第一百零八条 关联交易的管理和信息披露第一百零九条 关联交易的限制第一百一十条 重大事项
的披露第一百一十一条 保险销售人员的资格第一百一十二条 保险代理人登记管理第一百一十三条 依
法使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第一百一十四条 保险条 款和保险费率拟订原则第一百一十五条 公平竞争
原则第一百一十六条 禁止的行为第五章 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第一百一十七条 保险代理人第一百一
十八条 保险经纪人第一百一十九条 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的资格⋯⋯第六章 保险业监督管理第
七章 法律责任第八章 附责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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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根
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的决定》修正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
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条文注释随着近年来我国保险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保险业不断发展壮
大，保险业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之中，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柱之一。
因此在2009年第二次修订保险法时，保险法完善了对保险法立法目的的规定，强调保险立法除了对保
险活动的规范目的外，在此基础上还应具有“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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